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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英國時代高等教育雜誌（Times Higher Education）2009年3

月份的一篇報導，博士學位的多元性，尤其是博士學位之評定與慶祝方式

因地而異，此特點再次被加以討論。以下針對英國博士學位口試過程進行

概略說明，再以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以下簡

稱UCL)為例，簡介英國博士學位口試制度與審查重點。 

英國博士學位的評定，最後一道程序就是論文口試（oral 

examination），通常這也被稱為論文辯論（thesis defence）或viva 

voce（簡稱viva），主要目的是透過論文口試來確認博士候選人對於自

身論文的理解以及其對於該知識領域上的新貢獻，其重要性不言可喻。英

國不同大學間的博士學位口試細節大同小異，英國博士口試過程原則上並

不對外開放觀摩，通常由一位校外口試委員及一位校內口試委員共計兩位

及博士候選人本人在場，校內口試委員的主要功能是確保公平的過程；校

外口試委員按照規定適任該角色。論文口試前，口試委員須讀完博士候選

人的論文，然後在二到四個小時內對博士候選人提出問題，並決定該博士

候選人是否合格授與博士學位。 

根據英國倫敦大學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以下簡

稱UCL）的規定，論文口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確定口試委員。博士候選

人提交口試申請書，指導教授須安排口試委員名單。口試委員的組成，包

括一位倫敦大學系統以外的口試委員以及ㄧ位UCL校內的口試委員，口試

委員名單於論文繳交最後期限的四至六個月前必須決定，指導教授建議的

口試委員將會被審查。同時，博士候選人將定稿論文依規定份數交給研究



 

學位驗證辦公室，再透過該辦公室將論文送給口試委員審閱。指導教授負

責安排口試的時間地點，一般而言，指導教授口試時並不會在場。值得注

意的是，口試委員的有效性是從第一次口試起的三年內，如果第一次口試

後三年內都無法通過，則必須重新安排口試委員。UCL建議，口試前博士

候選人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練習對自己的論文提出問題或意見或批評，

並自行模擬回答，再仔細研讀跟自己論點有關的相關文獻。如果論文繳交

後一段時間才口試，必須跟指導教授討論是否需要準備近期出版的相關研

究論文。此外，請同事或相關領域的人對論文提出問題及模擬口試也是非

常重要的。 

口試進行過程中，口試委員通常會針對博士候選人對自身研究以及其

他論文之衝突與批判進行分析研究，是否選用適當的研究方法及了解其限

制與原創性貢獻，進行提問。口試過程並沒有固定的形式，端視口試委員

風格而定，有些口試委員會從頭到尾詢問或逐頁批判論文內容以便了解，

也有些口試委員喜歡針對某些議題提出討論，所以另外準備一份論文以便

跟口試委員當場對照溝通是非常必要的。通常而言，一份好的論文出現，

會讓口試委員都感到高興，就算博士候選人或許會有點緊張，但是口試過

程會是充滿開創性地討論，問答過程中也可能激盪出未來研究的一條新

路。最後之口試判定，通常有三種結論：完全不用修正通過、修正後通過

及不予通過。而大多數的情況為修正後通過，完全不用修正通過及不予通

過兩者均屬於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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